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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切实落实好把广东建设成为向世界展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区”，2017 年

12 月 1 日，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

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以

下简称“外资十条”），推动我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加快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2017-2022 年，对在广东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

额（不含外方股东贷款，下同）超过 5000 万美元的新项目（房

地产业、金融业及类金融业项目除外，下同）、超过 3000 万美

元的增资项目和超过 1000 万美元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

省财政按其当年实际外资金额不低于 2%的比例予以奖励，最高

奖励 1 亿元。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对省级财政年度贡献

首次超过 1 亿元的，省财政按其当年对省级财政贡献量的 30%给

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奖励 1 亿元。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外经贸发展-利用外资（以下简称“利

用外资资金”）用于支持我省外资奖励项目。2018 年省财政预

算安排我厅利用外资资金 50,000 万元，实际使用 39,504.16 万

元，结余 10,495.84 万元调整至外经贸发展其他事项；2019 年

安排 65,000 万元，从外经贸发展其他事项调整结余资金 8312 万

元至利用外资事项。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2018 年至 2019 年

省财政累计下达（调整后）112,816.16 万元，已分配 112,816.16

万元，占实际安排额度 100%；已支出（拨付至企业等用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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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1.93 万元，实际支出率 98.68%。

二、绩效指标分析

（一）投入合理性分析。

—论证决策方面。专项资金依据《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设立，经过充分论证。在全省利

用外资专题调研基础上，我厅集中梳理、汇编和研究全国各地外

资优惠政策，组织召开部门、地市和企业座谈会十多场，与有关

部门沟通协调政策数十次，在此基础上反复论证、起草形成了《外

资十条》，经省委常委会研究、以省政府名义出台实施。其中我

厅就有关财政支持事宜拜会省财厅进行商洽，并下发通知请地市

对重点项目进行摸查。2018 年度资金预算经厅党组 2018 年第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

—目标设置方面。总体绩效目标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利用外资决策部署，通过对外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促进我省

实际利用外资实现增长、利用外资工作健康发展，推动我省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具体指标包含年度外资奖励

项目资金数量、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完成时间、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推动我省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政策有效性、

企业满意度等指标，涵盖数量、质量、时效、预期效果等多项指

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等多项指标易于衡量，且与政策支持方向、

支出内容息息相关。

—保障措施方面。2018 年我厅和省财政厅共同印发《广东

省商务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18 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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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利用外资）项目库申报指南的通知》（粤商务资函〔2018〕

54 号），并根据《广东省内外经贸发展与口岸建设专项资金管

理试行办法》（粤财工〔2017〕166 号）规定进行专项资金管理。

2019 年我厅印发《广东省商务厅关于 2019 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双向投资方向）重点工作的通知》（粤商务资函〔2018〕

242 号），下放各市开展资金评审和管理工作，各市结合通知内

容印发申报指南。

—资金到位方面。2018-2019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厅利用外资

资金共 115,000 万元，分别以粤财工〔2017〕368 号文、粤财工

〔2018〕308 号文件下达了资金，资金到位率 100%。根据《广东

省商务厅关于下达 2018 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

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粤商务资函〔2018〕208 号）、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下达 2018 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利用

外资）项目计划（第二批）的通知》（粤商务资函〔2018〕299

号）、《关于调整有关地市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外经贸发展用

途项目资金的通知》（粤财工〔2018〕233 号）、《广东省商务

厅关于下达 2019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双向投资方

向）项目计划的通知》（粤商务资函〔2019〕87 号）、《广东

省财政厅关于统筹安排 2019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的

通知》（粤财工〔2019〕220 号），上述资金均已及时拨付到位。

—资金分配合理性方面。

2018年度利用外资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2018年 3月21日，

我厅印发《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18 年促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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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项目库申报指南的通知》（粤商务

资函〔2018〕54 号）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按项目申报、

汇总、初审、组织评审、审核、研究明细分配计划、公示、下达

项目计划通知、省财政厅按财政预算级次拨付资金等环节完成。

2019 年度利用外资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结合预算申报阶

段各地市项目入库情况和预算安排情况，切块下达给地市。资金

具体分配严格按照相应政策执行，对符合条件的外资项目予以奖

励。

2018 年、2019 年外资财政奖励共计扶持 74 个项目，涉及奖

励金额 111，321.93 万元。2019 年利用外资资金需求缺口 20,444

万元在 2020 年预算安排补足。

（二）过程管理有效性分析。

—资金支出率方面。截止评价基准日，2018、2019 年利用

外资专项资金年初预算安排 115,000 万元，调整后共计 112，816

万元，实际拨付到企业 111，321.93 万元，支出率 98.68%。

—支出规范性方面。我厅严格按照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要求，资金申请财政收调整履行了向省财政厅报批手续，按照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申报指南的规定要求，专项资金的申报、汇

总、审核、组织评审、集体研究、公示、下达项目通知、资金拨

付等环节，项目单位在组织项目申报编制、立项、预算审核、实

施招投标或政府采购、实施建设、完工审核验收、办理结算支付

等环节工作规范，措施到位。资金由省、市财政部门按照财政级

次支付各项目单位，各用款单位均严格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审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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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资金，支出明细账清晰，未发现超范围、超标准支出，未发现

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情况，会计核算规范，严格执行财会制

度，专账核算，支出凭证合规有效。

—实施程序方面。2018 年，按照属地原则，符合规定条件

的企业（项目）向所在地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进行申报，

待其审核通过后送当地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初审。各地级以

上市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当地同级财政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

进行初审和汇总，并在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平台将通过初审的

企业申报数据提交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同时将加具审核同意意

见和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纸质申报材料以及电子文档报送我厅。

我厅组织第三方机构对经地市初审的企业材料进行审核，并集体

决策研究、公式及下达资金。2019 年，按属地原则，地市对符

合规定条件的企业进行组织申报、评审、公示和下达。

—监管有效性方面。2018、2019 年度，我厅对利用外资专

项资金采取绩效自评、结合日常管理工作开展督导检查。一是加

强专项培训。为落实各地在评审拨付过程中的主体责任，我厅多

次组织专项培训，明确资金管理要求及标准。二是预算年度结束

后，按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工作，全面开展绩效自评。三是对资

金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落实，如每月统计各地市实际支出进

度，及时跟踪要求各单位按预设绩效目标推进进度，督促资金使

用和落实。目前，我处正在开展对 2019 年利用外资资金的复核

工作，预计 5 月将完成对上年度利用外资资金的全面复核。

（三）产出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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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控制方面。利用外资项目细化为新设、增资和外资跨

国公司总部及地区总部项目三个事项，项目审核时能严格按照外

资十条和申报指南规定的奖励范围和奖励标准执行，未超预算支

出。

—成本节约方面。奖励范围为在广东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额

（已纳入统计且不含外方股东贷款，下同）超过 5000 万美元的

新项目、年实际外资金额超过 3000 万美元的增资项目、在广东

新设立的实际外资金额超过 1000 万美元的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

地区总部、首次对省级财政年度贡献超过 1 亿元的外资跨国公司

总部或地区总部。以上支持对象不包括房地产业、金融业及类金

融业项目。奖励标准：符合条件的外资项目，按项目当年实际外

资金额 2%的比例予以奖励，最高奖励 1 亿元。其中，总部财政

贡献奖励，按项目当年对省级财政贡献量的30%给予一次性奖励，

最高奖励 1 亿元。

—完成进度方面。利用外资设置“完成时间”指标。2018

年为保证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分别于 2018 年 8 月、2018 年 11

月完成拨付；2019 年我厅于年初将资金下达于地市，地市陆续

于 2019 年 3 月到 10 月拨付资金到企业。完成进度方面达到绩效

预期。

—完成质量方面。利用外资设置“年度外资奖励项目资金数

量”、“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两项指标，均已完成预期目标。2019

年度外资奖励项目资金数量 6.5 亿支付完毕，资金支出严格按照

《外资十条》的标准和范围进行发放，支出及时，资金使用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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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好。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效益指标设置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推动我省在全面

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政策有效性”、“企业满意度”

等四个指标，均达到绩效预期。据统计，2018 年实际使用外资

1,450.9 亿元，增长 4.9%；2019 年实际使用外资 1,522 亿元、

增长 4.9%，利用外资方向专项资金对促进我省实际使用外资实

现增长、利用外资工作健康发展，推动我省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积极作用。资金支持期为 2017-2022 年，

可形成持续稳定预期，政策有效性稳定，企业满意度高于 85%。

三、综合评价结论

总体上看，2018-2019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利用外

资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绩效结果与预期目标尚存在不足，在事

项管理等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综合评定“2018-2019 年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方向”绩效得分为 98.92 分，绩

效等级为“优”。

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自评总得分 100 98.92

其中：投入合理性分析 20 20

过程管理有效性分析 20 19.42

产出质量分析 30 29.5

效益实现度分析 30 30

四、主要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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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省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35,774 个，增长 1.3倍；

实际利用外资 1,450.9 亿元，增长 4.9%，增速比全国高 4 个百

分点。主要发达国家在粤投资势头良好。其中：卢森堡、德国、

瑞典、法国、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粤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84.6

倍、23.9 倍、12.5 倍、6. 5 倍和 1.3 倍。外资促进我省实体经

济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 593.3 亿元，

同比增长达到 47.9%，其中制造业实际外资 520.4 亿元，同比增

速达 57.9%。高技术制造业实际外资 3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4.7%。自贸试验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6,230家，同比增长52.6%，

实际利用外资 6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自贸试验区以占全

省万分之六的面积，吸引了占全省近三成的实际外资，对外开放

高地作用明显。一批高质量外资项目在广东落地生根。喜威 LPG

码头和接收站、埃克森美孚石油化工综合体、通用电气海上风电

产业园等一批高端外资项目加快落地，投资总额达 100 亿美元的

巴斯夫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项目为我国首例重化工行业外商独

资项目。

2019 年全省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项目）14,350 个，实

际利用外资 1,522 亿元、增长 4.9%。主要特点有：一批高质量

标志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全省实际到资超 1 亿美元的项目达

45 个，增长 15.4%；实际外资合计 127 亿美元，增长 12.2%，占

全省实际外资的 56.9%。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保持良好态势。高

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 345.5 亿元、增长 5.8%，其中化学药品

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大幅增长 2.6 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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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倍，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48.9%。主要外资来源地投资稳定。

香港对粤投资 1,051.1 亿元，同比增长 5.6%；澳门、韩国实际

外资分别大幅增长 28.8%和 18.2%。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扩大。

爱尔兰、西班牙、奥地利、新加坡等国实际外资分别大幅增长

9.8 倍、7.1 倍、2.5 倍和 1.2 倍。吸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实际外资 81.9 亿元，增幅 1.2 倍；吸收东盟各国实际外

资近 80 亿元，增长 120.7%。

五、存在问题

一是项目入库不够精准。由于利用外资奖励比例固定为 2%，

在当年的 9 月-10 月预算编制阶段组织下一年项目入库申报，对

当年全年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奖励，因此入库项目与实际资金需

求存在一定偏差。同时，受财政奖励激励影响，符合奖励条件的

项目快速增加，利用外资事项未能申请到足额预算，资金缺口统

筹协调难度较大。2019 年我厅项目需求资金 94,756 万元，实际

下达与统筹下达资金 74,312 万元，缺口 20,444 万元。我厅对利

用外资奖励项目采取“先预安排，后清算”方式安排资金，使资

金以最快的时间拨付到支持项目，但获得支持的项目可能难以一

次性获得全额奖励资金，2019 年度资金缺口需在 2020 年度预算

安排资金补足。

二是利用外资奖励条件相对宽松，未对外资到位后的投入及

效益进行要求，而且对奖励项目缺乏后续跟踪考核。2020 年 2

月，我厅印发《广东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升级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评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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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资来源地、支持行业范围及跟踪管理提出要求，进一步提升

省级专项资金精细化管理水平。

六、相关建议

一是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由于预算编制时点外资出资时

间尚未结束，且外资奖励比例没有弹性，因此预算与实际的偏差

将长期存在。基于利用外资奖励政策的特性，我厅会进一步加强

预算管理，尽量提高项目入库的准确性，尽可能在资金项目当年

支付全部奖励金额。

二是按计划开展利用外资项目复核工作，加强对地市资金管

理的监督指导。


